淺論中國漢代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
崔　瑞
摘　要: 兩漢時期, 承先秦之餘緒, 開魏晉之大端, 處在一個矛盾的交匯點上。毫無疑問, 兩漢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必然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一方面, 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完善, 正統封建倫理觀念的盛行, 女性地位呈現出遞降的趨勢; 另一方面, 漢代畢竟處於封建社會的初期, 女性地位相比較後世而言要高。
若要論及漢代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 必得先談談漢代女性所受的教育。因為, 教育內容不僅反映漢代女性與男性性別心理的差異, 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漢代婚姻關係的基本面貌。
漢代社會等級猶如一座層次分明的寶塔, 男女分殊是整個寶塔建築的基礎。如果說男性居住在從地平面到塔頂的各個層次, 那麼女性則被埋在地平面以下。地平線把兩性隔開, 男性高高在上, 女性深處地獄。因為女性自從降臨人世的那天起, 就比男子低微。“乃生男子,載寢之床, 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詩經·小雅》)
女孩子到了10 歲, 就要深處閨房, 接受專門教育了。主要是“執麻　, 治絲繭, 組訓, 學女事, 以供衣服, 觀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 醢, 禮相助奠。”[1 ]
西漢成帝時, 劉向“睹俗彌奢淫, 而趙、衛之屬起微賤, 禮制, 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 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 興國顯家可法則, 及孽嬖亂亡者, 序以為《列女傳》,凡八篇, 以戒無子。”(《漢書·劉向傳》) 現存七篇, 分別冠以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孽嬖, 每篇十五傳。在書中, 劉向根據封建倫理道德觀念, 為女性的行為及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地位做了廣泛的規範, 他所裁定的標準流傳甚廣, 同時也反映了女性地位的進一步淪落, 女性權利的進一步喪失。
其實, 劉向所作的《列女傳》只是羅列一些事實, 對於男尊女卑的觀念、夫為妻綱的道理論述得非常散漫、浮泛。東漢“女聖人”班昭, 則系統地將壓抑女性的思想編輯起來, 作成《女誡》七篇, 全文一千八百多字, 中心思想是勸導女性對男性要無條件服從。在一個家庭中, 夫妻關係是影響一個家庭是否和睦、穩定的重要因素。班昭意識到了這一點, 也就詳細為妻子做出一系列的道德規範。首先, 在家庭生活中, 丈夫與妻子是“禦”與“事”的關係。“夫不賢,則無以禦婦; 婦不賢, 則威儀廢缺; 婦不事夫, 則義理墮闕。”(《後漢書·班昭傳》) 而且, 班昭還引入“陰陽”理論以論證它的合理性。“夫婦之道, 參配陰陽, 通達神明, 信天地之弘義, 人倫之大義也。”(《後漢書·班昭傳》) 其次, 妻子對丈夫應該恪守“從一而終”的準則。班昭援引《禮記》的論述, 把丈夫的地位提高到與天相等的程度:“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 夫固不可離也。”(《後漢書·班昭傳》) 她認為, 如果妻子行為放肆, 不遵循這一原則, 就會遭致丈夫的合理懲罰和所謂“天譴”:“禮義有愆, 夫則薄之”,“行違神祗, 天則罰之。”(《後漢書·班昭傳》)再次, 班昭認為妻子應當遵從“四行”。“一曰婦德, 二曰婦言; 三曰婦容, 四曰婦功。清閒貞靜,
守節整齊, 行己有恥, 動靜有方, 是謂婦德; 擇辭而說, 不道惡語, 時然後言, 不厭於人, 是謂婦言; 洗塵穢, 服飾鮮潔, 沐浴以時, 身不垢辱, 是謂婦容; 專心紡績, 不好戲笑, 潔齊酒食, 以奉賓客, 是謂婦功。”(《後漢書·班昭傳》)
當然, 班昭的這些說教, 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 對於個人的身心健康, 家庭的安寧和睦以至國家的穩定繁榮都是有益的。但是, 其消極面無疑占主流。按照這些道德規範塑造出來的女性, 只會象木偶一樣說話、幹活, 完全喪失人的靈性,“只知閨房之修, 而無境外之志。”(《列女傳·孟子母傳》)
為什麼在漢代以前沒有出現這麼多、這麼系統、這麼深入地壓抑、束縛女性的作品呢?究其原因, 也很明瞭。
漢代是禮教形成的重要朝代, 漢高祖時, 叔孫通奉命制禮作樂, 但大多因襲秦制, 無大變更。直到漢武帝時, 才又招致多方儒士, 令共定儀禮。但是, 法古渺茫, 他們誰也不敢自我創造, 以致十多年仍然沒有完成任務。最後, 還是漢武帝說“漢亦一家之事”, 意即漢代應該有自己的典法以傳示子孫後代, 這才把漢制議定。“乃乙太初之元改正朔, 易服色, 封泰山, 定宗廟百官之儀, 以為典常, 垂之於後。”(《史記·禮書》) 一切禮制, 以前含糊的, 現在都明確規定了; 以前零碎的, 現在都整齊確立了。五十年後, 又有了褒獎貞節的事。漢代褒獎、賞賜貞節的事蹟主要有如下幾條:
11 宣帝神爵四年, 賜貞婦順女帛。(《漢書·宣帝紀》)
21 平帝元始元年, 複貞婦, 鄉一人。(《漢書·平帝紀》)
31 元後政君存見孤寡貞婦。(《漢書·元後傳》)
41 安帝永初元年, 賜貞婦帛, 人一匹。(《後漢書·安帝紀》)
51 安帝永初六年, 賜貞婦有節義十斛, 甄表門閭, 旌顯厥行。(《後漢書·安帝紀》)
61 安帝建元元年, 賜貞婦帛, 人二匹。(《後漢書·安帝紀》)
71 順帝永建元年, 賜貞婦帛, 人三匹。(《後漢書·順帝紀》)
81 桓帝建和元年, 賜貞婦帛, 人三匹。(《後漢書·桓帝紀》)
與秦始皇下令為巴寡婦清築女懷清台以示勸天下相比較, 漢代明文獎勵貞節顯示出單一的精神勸誘已不足以教化百姓, 必須要有物質刺激, 才能使婦女或被迫或自願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朝廷如此苦心孤詣地宣導禮法, 代表正統封建倫理觀念的劉向、班昭之流就應時而作《列女傳》、《女誡》, 提出男尊女卑、從一而終的理論, 勸戒女性服從命運的安排, 貞節柔順, 了此一生。
儘管漢代女性的教育受到了種種世俗的和人為的限制, 我們在翻看史書時, 仍經常可以看到如下的記載: 西漢孝成許皇后“聰慧, 善史書”; (《漢書·成帝紀》) 馮　“能史書, 習事”;(《漢書·西域傳》) 東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 十二通《詩》、《論語》”; (《後漢書·皇后紀》) 和帝陰皇后“少聰慧, 善書藝”; (《後漢書·皇后紀》) 順帝梁皇后“少善女工, 好史書”;(《後漢書·皇后紀》) 又如皇甫規妻“善屬文, 能草書”; (《後漢書·列女傳》) 蔡文姬, 博聞強記, 精於音律, 創作《胡茄十八拍》, 更是才氣殊特。
要解釋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 我們還得從漢代社會的矛盾性入手。當時, 一方面, 封建正統的倫理觀念不斷強化, 女性不斷被剝奪其寶貴的教育權,“女子無才便是德”、“婦人識字多誨淫”日益成為女性的道德標準, 並作為女性的文化價值取向, 奴役著女性的精神。另一方面, 兩漢時期去古不遠, 氏族社會, 特別是母權社會中有關婦女的某些傳統, 隨著社會的發展被保留了下來, 並且在封建禮制尚沒有積蓄起足夠的力量將它們驅逐出歷史舞臺之前, 影響著人們對待女性的態度。
當然, 這也與她們的家庭環境有關。一方面, 象許氏、陰氏、鄧氏、梁氏都屬於寵極殊榮、世代高官厚祿的名門望族, 他們完全有能力為自家的女孩兒提供良好的學習條件, 讓她們知書達理, 秀外慧中; 另一方面, 她們都是所謂“良家”, 是皇帝選擇後妃的主要對象。要母儀天下, 光是長得漂亮還不行, 還得以德示人, 為萬世表。為了附龍鱗, 強豪權, 這些家族也願意讓他們的孩子受到傳統的道德教育, 以備入主中宮。
總之, 在漢代, 封建教育嚴格強調男女有別。這個差別既不是承認其生理上的自然差別,也不是象氏族社會那樣將二者隔離開來, 而是從人格、地位、角色上製造男女間的上下、尊卑、貴賤差別, 使二者之間形成擺佈與服從、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
二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是社會的基本單位, 而夫妻關係則是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種關係。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有禮義。夫婦, 人倫之始, 王化之端。”(《後漢書·荀爽傳》) 兩漢時期婚姻關係的主要內容是夫為妻綱,男尊女卑。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1 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
《白虎通義·釋姓名章》一篇明確提出:“夫者, 扶也, 以道扶接。婦者, 服也, 以禮屈服。”“妻者, 齊也。貞齊於夫, 從一而擇。”
以此為理論依託, 一般來說, 家庭生活主要是以丈夫為中心。據《漢書·王章傳》載, 王章欲上書言事, 其妻懼禍, 勸他“人當知足”, 他非但不予理睬, 反而斥責妻子只知保命全身。據《後漢書·逸民列傳》載, 梁鴻娶妻孟光, 光“始以裝飾入門, 七日而鴻不答。”及“更為椎髻, 著布衣, 操作而前, 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兩漢時期, 許多妻子都把能侍奉丈夫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奮鬥目標。
21 丈夫握有離婚的主動權
《大戴禮記·本命》提出:“婦有七去: 不順父母, 去; 無子, 去; 淫, 去; 妒, 去; 有惡, 去; 多言, 去; 盜竊, 去。”作為妻子, 如果違犯其中任何一條, 就要被丈夫名正言順地休回家。不順父母: 其意不限於不服從公婆, 只要公婆對兒媳看不上眼, 即可令兒子休妻, 或者丈夫主觀認為妻子侍奉公婆沒有盡心盡力, 就可休妻。這充分反映出傳統婚姻關係中女性的地位。據《後漢書·列女傳》記載,“薑詩奉母至孝, 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 江去舍六、七裏,妻常　流而汲。後值風, 不時得還, 母渴, 詩責而譴之。”另外有些出妻的理由更是匪夷所思,如“蒸藜不熟”, (《孔子家語》)“母前叱狗”。(《後漢書·鮑永傳》)
無子: 所謂“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孟子·離婁上》) 作妻子的如果沒能生養出兒子, 就愧對列祖列宗了。這種觀念, 一方面將女性貶為單純的生育機器; 一方面又把無子的責任全部歸咎於女性。實在是荒謬之至。
淫: 即妻子不守貞節, 有婚外戀情, 不愛丈夫而愛他人。乍聽起來確實應當被休掉, 但這並不公正。因為它只是單方面要求妻子保守貞節, 丈夫則可以蓄婢納妾, 眠花宿柳, 而妻子只能聽之任之, 不能將之作為離婚的理由。
妒: 同樣反映出當時婚姻關係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狀況。婚姻具有排他性, 男女雙方都要求完全佔有對方。但是在當時, 丈夫同時佔有除妻子以外的許多其他女性是官方承認的合法行為, 而妻子不僅被剝奪了男女之間正常交往的權利, 連嫉妒都不行。
有惡疾: 即妻子如果得了某種令人望而卻步的疾病, 應當立即解除婚約。因為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還需要有人精心護理, 從而違背了“事父母”等多種規定。
多言: 即言語不慎, 挑拔離間。據《後漢書·獨行列傳》載, 李充家貧, 兄弟六人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 難以久安, 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欲別居, 當醢酒具會, 請呼鄉里內外, 共議其事。”等到了宴請賓客那天, 李充卻告訴母親:“此婦無狀, 而教充離間母兄, 罪合譴斥。”將其妻休棄。
盜竊: 即《禮記·內則》中明確規定的“子婦無私貨, 無私蓄, 無私器, 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妻子被完全剝奪了財產的繼承權、所有權和支配權, 以有效防止家庭財產的被轉移。
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實際上只是丈夫另覓新歡的藉口, 假使妻子並沒有違犯其中任何一條, 丈夫也可以找出其他理由, 休其妻, 為自己的尋歡作樂清除障礙。
31 女姓受到封建貞操觀的嚴格限制
漢代的一夫一妻制與進入階級社會的其他民族一夫一妻制相同, 只是對婦女單方面有效, 男子則享有充分的性自由。婚前、婚外的性生活只是對女子禁止, 對男子則是開放的、鼓勵的。這可以從女性一生中三個重要階段的情況作以說明。
首先, 女子在婚前應該保持童貞。如果新婚之夜被丈夫認為婚前失掉了童貞, 就要被休掉, 或者遭受一輩子的身心虐待。其次, 女性在婚後更要謹言少語, 深處香閨, 保守貞節。作為妻子, 她不但不能象丈夫一樣享有性生活的補充, 就連與其他異性交往的權利也沒有。再次, 女性在丈夫死後, 不管年紀多大, 都要從一而終, 不能改嫁, 否則就會遭到唾棄。
次, 女性在丈夫死後, 不管年紀多大, 都要從一而終, 不能改嫁, 否則就會遭到唾棄。
41 在夫妻雙方承擔的義務上, 丈夫要比妻子輕鬆許多
服喪期間不得成婚, 是漢代婚姻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禁忌。但漢制同時規定: 丈夫只是在父、母及其他長輩的喪葬期間, 不能娶妻; 至於妻子死後, 丈夫則沒有必要盡這個義務, 可以另娶。如果丈夫在妻子死後為其服喪, 則會遭到世人無情的嘲笑, 認為他丟掉了尊嚴。據《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記載, 東漢末年, 王龔的妻子去逝, 他與兒子一起“並杖行服”, 以示哀悼之意, 遭到時人譏諷, 因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妻非禮所與”。(《風俗通義·愆禮》) 也就是說, 妻子在死後是不配享有同樣的祭禮的。
但是, 妻子不僅在公、婆及其他長輩喪葬期間不得成婚, 而且在丈夫死後她也要承擔服喪義務。如果妻子沒能履行這一雙重義務, 就會受到輿論的批評和干涉。
以上所述, 只是漢代婚姻關係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據此我們得出漢代婦女地位低下, 處境悲慘的結論, 不免會失之偏頗。由於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 從而導致了漢代婚姻關係的另一方面——儘管是次要方面的存在: 即漢代婦女, 因時代所賜, 境遇要比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婦女好一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在一定條件下, 漢代女性可以首先提出離婚。
①丈夫品德操行不良。據《後漢書·列女傳》記載, 東漢女子呂榮之夫許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 榮父“積忿疾升, 乃呼榮欲改嫁之”。
②丈夫患有惡疾。據《漢書·衛青傳》記載, 平陽侯曹壽患有惡疾, 其妻平陽公主與之離124婚。
③丈夫家中貧苦, 無法生活。據《漢書·朱買臣傳》記載, 朱買臣家中甚貧, 他又不善操作, 每日只知吟讀詩書, 其妻不堪忍受, 遂與之離異。
④女方家庭與男方家庭發生激烈矛盾, 夫妻雙方無法共同生活。據《後漢書·皇后紀》記載,“馬援征五溪蠻, 卒于師, 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 由是家益失勢, 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後從兄嚴不勝憂憤, 白太夫人絕竇氏婚。”
2) 在一定條件下, 漢代女性可以自主擇婿。
《史記·張耳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外黃縣一富戶的女兒, 年輕貌美, 卻嫁給了一個傭奴, 她覺得婚姻不理想, 就棄夫投奔父客, 求其介紹賢夫。父客說:“必欲求賢夫, 從張耳。”就這樣, 她又成了張耳的妻子。
漢武帝姊平陽公主與其夫離婚後, 問左右:“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衛青。她笑著說:“此出吾家, 常騎從我, 奈何?”左右皆曰:“於今尊貴無比。”平陽公主於是找衛皇后說明情況, 由武帝詔令衛青娶了她。(《漢書·衛青傳》)
東漢女子孟光“擇對不嫁, 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後漢書·列女傳》) 她父母順從其願, 將她嫁給梁伯鸞。
3) 漢代廣泛存在婦女改嫁、再嫁現象。
汝南鄧元義的妻子因為“不悅于姑, 被譴歸家, 再嫁為華仲婦。華仲為將作大匠。”(《後漢書·應奉傳注》)
據《漢書·景帝紀》記載, 王皇后在入宮之前, 曾嫁給平民金王孫, 並生有一女, 誰也不會料到一個再醮之婦, 竟能升任皇后。
據《漢書·司馬相如傳》記載, 臨邛首富卓氏寡居在家的女兒——文君, 愛上了窮才子司馬相如, 毅然與之私奔, 為維持生計, 不惜“當　賣酒”。
據《後漢書·列女傳》記載, 蔡琰先嫁給衛仲道, 衛氏死後, 又被匈奴擄掠, 做了左賢王夫人, 並育有子女。後來, 曹操把她贖回, 再嫁為董祀之妻。
由上述可知, 漢代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地位是唐宋以後的婦女難以望其項背的。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搜羅歷史事實的層面上, 就太過膚淺了。我們有必要對這一現象的產生做一深刻的分析。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漢代女性之所以在婚姻關係中享有較高地位, 最根本的原因是她們沒有被完全束縛在家庭中, 仍然可以從事多種職業, 諸如農業生產、手工紡織、販賣商品、行醫相馬、習武從軍等等。當然, 由於時代的局限性、階級的局限性, 並不是所有女性都可以參加某一類生產生活, 象從事文史編創的女性, 一般都出自儒學世家,名門望族; 從事農業生產、手工編織的女性, 一般來自于普通百姓。但是, 無論是參加哪一種行業的女性, 都為兩漢時期的物質文明大廈和精神文明大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其次, 代表正統的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 並沒有立刻與社會實踐同步運行, 二者始終是在不完全重合的情況相互作用。這也是造成漢代女性地位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婦女可以通過多種途徑, 有節制地與男子交往。例如送迎男客、雜坐宴飲等等。而且, 在性生活方面, 貞節觀、處女崇拜等等觀念並沒有對當時的人們產生強烈的影響。透過《列女傳》中眾多表彰貞婦烈女的表面現象, 我們看到的不正是婦女享有較多的自由嗎?
再次, 兩漢時期的地主階級基本上還是一個富有朝氣、蓬勃向上的新興階級, 對傳統的東西甚至是異己的東西尚有較強的寬容精神。相對來說, 他們對婦女的活動並不是過分計125

較, 這也是造成兩漢時期女性地位較高的一個原因。例如, 西漢定陵侯淳於長犯大逆坐誅, 其小妻　使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 或更嫁”。有人提出治罪, 大臣孔光卻說:“夫婦之道, 有義則合, 無義則離”, 不同意加罪　使等人。(《漢書·孔光傳》) 後世的政治家是不可能有如此的胸懷和卓識的。就在這一歷史背景下, 兩漢時期的婦女獲得了比後世婦女更多的開放和自由。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鞏固, 封建禮法制度日趨縝密, 氏族傳統被打破甚至被完全消滅, 到了東漢中晚期, 婦女歷史出現合乎規律的轉折: 婦女封建依附理論化過程趨於完成; 男女交際被限制; 婦女社會活動範圍日漸縮小; 對婦女生理貞潔的片面要求更加嚴厲⋯⋯總之, 婦女僅有的一點可憐的權利被剝削殆盡, 她們一步步走向更加黑暗、更加慘無人道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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